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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市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各县(市、区)委，济宁高新区团委、济宁太白湖新区团委、济宁经济开发区团委，市直有关单位、大企业团委，各直属大中专院校团委，市直机关团工委：
 今年是建团95周年，又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按照团中央和团省委“一学一做”教育实践工作部署，为引导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在济宁市“全面建成小康　全面转型振兴”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团市委决定在“五四”期间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以“不忘初心跟党走”为主题，通过开展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老团员重温入团誓词等活动，激发青少年做一名共青团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增强新团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先锋模范意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
 二、参加人员
 全市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全体共青团员。
 三、活动时间
 集中在五四期间开展。
 四、活动要求
（一）精心组织，普遍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活动是全市团组织统一活动，是扎实推进团员意识教育，激发团员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全市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精心准备，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利用“五四”的重要时间节点，积极邀请党政领导参与到活动中来，和广大青少年欢度节日。要充分发挥团组织的优势，结合“1+100”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的深入开展，调动广大团员青少年的积极性，形成合力，普遍开展丰富多彩、扎实有效的纪念活动。县（市、区）团委要举行入团仪式集中示范活动。
县级以上团委领导班子成员要主动参加基层活动，加强督促指导，抓好任务落实，挖掘基层经验，推动活动深入开展。要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务实节俭，防止形式主义。注意加强对青少年活动场所和集中性活动的安全管理，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bookmark: _GoBack]（二）紧扣主题，突出重点。全市各级团组织要按照团省委、团市委“五四”期间的总体安排部署，紧扣“不忘初心跟党走”的主题，认真组织开展纪念建团95周年活动。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和青少年工作的特点，找准工作的契合点，突出工作重点，注重挖掘各种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资源，利用节日，党史国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日等，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庆祝和典礼，同时注重开展传统文化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爱父母等活动，引导团员青年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
（三）勇于创新，务求实效。全市各级团组织要把握好“五四”重要时间节点和纪念建团95周年的特殊意义，不断创新活动形式，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凸显共青团特色，切实尊重青少年主体地位，注重运用青年的语言，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时尚元素，增强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全市各级团组织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充分发挥外围新闻媒体和团属新闻阵地的作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让广大青少年广泛参与、让纪念活动广为人知，在全社会营造纪念建团95周年的浓厚舆论氛围。
活动结束后，请将活动相关图文资料于5月12日前报团市委组织部。电子邮箱:tsw2967904@163.com,联系电话：0537-2967904。

　　附件：入团仪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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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入团仪式规定

为规范发展团员工作, 加强团员意识教育, 特制定入团仪式规定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一）注重制度化。新团员入团都要参加入团仪式。团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委员会要按照规定定期组织开展入团仪式。
（二）注重程序性。举行入团仪式要做到基本程序规范到位, 各个环节严谨顺畅, 体现发展团员工作的严肃性和庄重性。
（三）注重感染力。通过举行入团仪式, 使青年感受加入团组织的光荣感, 增强对团组织的归属感, 激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使命感。
二、基本程序
1. 奏 (唱) 国歌。
2. 主持人说明举行入团仪式的意义, 宣布新团员名单。
3. 向新团员颁发团章、团员证和团徽, 团徽佩戴在左胸前。
4. 上级团组织的代表或本级团组织负责人带领新团员宣誓。
（1）宣誓人面向团旗立正, 右手握拳, 举过右肩。
（2）领誓人逐句领读入团誓词, 宣誓人跟读。
（3）当领誓人念到 “宣誓人冶时, 宣誓人应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
5. 入团介绍人代表宣读《团章》中有关团员的义务和权利的条款。
6. 新团员代表发言。
7. 老团员代表发言。
8. 党组织负责人、上级团组织的代表或本级团组织负责人
讲话, 对新团员提出希望和要求。
9. 唱团歌。
在严格履行基本程序的基础上, 可对入团仪式内容和形式进行进一步充实和创新。
三、有关要求
1. 入团仪式由团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委员会组织, 团小组不能组织。可以邀请同级党组织负责人参加, 一般还应吸收入团积极分子到场观摩。
2. 入团仪式应在上级团组织批复新发展团员之后一个月内举行, 学校应在三个月内举行。可选择在 “五四 “七一 “十一 “一二九等时间举行, 使入团仪式更有纪念意义。
3. 入团仪式可以在室内举行, 也可以在室外举行。有条件的地方, 应尽量选择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场所举行。
4.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加强对入团仪式规定落实情况的指导和检查注重总结推广基层团组织的好做法、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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